

威海市用水权收储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落实“四水四定”原则，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用水，强化用水总量与强度双控，规范用水权归集、配置、交易管理，促进水资源集约节约、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水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山东省用水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用水权收储交易监督管理及业务指导。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用水权收储，是指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授权机构，对辖区内闲置、结余用水权指标统一归集，纳入市级水银行储备管理的行为。
第四条 市水务局统筹全市用水权交易工作，负责制度体系建设、交易统筹规划、交易合规审核及行业监督管理，承担本市行政区域内跨县（区、市）用水权交易的审核、批准工作。
市水利事务服务中心承担用水权常态化管理事务，负责用水权台账建立维护、取用水量核定、用水权指标划转、节余水量备案等技术性、事务性工作。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搭建专属用水权交易专区，规范开展挂牌公示、竞价交易、交易鉴证等公共交易服务，保障交易流程公开、透明、合规。
各区市、开发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用水权底数摸排、用水权申报初审及日常监督管理，配合市级部门完成用水权收储、指标配置等工作；负责辖区内用水权交易的审核、批准工作，指导辖区交易平台规范建设及运营工作。

第二章 用水权收储

第五条 用水权收储范围为具有取水许可的取用水单位，暂不包括公共供水企业，水权收储来源分为市级无偿收储水量、可流转节余水量。
第六条 市级无偿收储来源为：
（一）政府投资实施的节水改造工程节约的用水权指标；
（二）结余的区域用水权指标；
（三）受土地征用、建设项目取消等因素影响产生的结余用水权指标；
（四）因破产、关停以及迁出的用水户所持有的未到期的用水权指标；
（五）建设项目未达产或分批次建成投产前，长期未使用的用水权指标；
（六）区域用水总量控制内未分配、预留水量；
（七）法律法规及上级政策规定可归集的其他水量。
第七条 企业可流转节余水量收储来源于用水户节水改造、工艺升级、循环用水等形成的节余水量，由市水利事务服务中心建立台账。
第八条 市级无偿收储流程包括用水情况确认、审核、核算收储水量、指标认定；可流转节余水量收储流程包括节余指标收储申请、审核、指标认定、台账登记。
第九条  用水权收储指标有效期与取水许可、用水计划执行、调水年度相匹配，一般情况下为当年有效。

第三章 用水权交易

第十条  收储的用水权指标交易统一纳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平台，优先保障民生和重点建设项目用水。
第十一条 交易分为企业间政府无偿收储水权交易、可流转节余水量水权交易。
（一）政府无偿收储水权交易：市级无偿收储水量用于本辖区非常规水用水单位置换常规水用水权。
（二）企业间可流转节余水量水权交易：台账登记的可流转水量由主管部门协助供需对接，资金由交易双方自行结算。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审核通过：
（一）不符合水资源刚性约束条件的；
（二）不符合产业政策、区域水资源配置规划的；
（三）水量、期限超出区域水权、取水权利边界的；
（四）取用水单位的用水效率不符合用水定额标准的；
（五）挤占生活、基本生态和农田灌溉合理用水的；
（六）取用水计量监测设施不完善的；
（七）可能对生态环境、第三方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产生重大损害的；
（八）法律法规及政策禁止交易的其他情形。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加强对用水权交易双方的业务指导与监管，重点跟踪检查用水权交易水量的真实性、水资源用途的合规性、交易程序的规范性等。
[bookmark: _GoBack]第十四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水资源监测计量监管。开展用水权交易的各方应强化取用水监测计量建设，具备相应的监测计量设施，满足用水权交易监测计量需求。
第十五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及时在省级水资源管理系统中更新本行政区域内用水权交易信息。用水权交易完成后，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在10个工作日内将交易鉴证书和用水权交易表上传至水资源管理系统，及时调整用水计划；需要缴纳水资源税的应当在水资源税在线监测系统更新用水权转让信息。
第十六条 存在违规转让用水权、用水权交易程序不规范等行为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立即责令停止违规行为并监督整改。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省现行有效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威海市水务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8 年 月 日。


